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學生學習定期評量實施方式(草案) 
 

一、依據  
（一）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七條第 3 項 
 (三) 彰化縣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要點 
（四）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五）本校學生請假管理辦法 

二、目的  
（一）幫助明瞭兒童學習情形，了解教師教學得失，進而依據評量過程與結果實施補救教

學並改進教學方式。 
（二）促進優良試題觀摩，供親師生學習資源分享。 
（三）使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合乎評量之專業性、價值性、公平性、公正性，並恪遵評量之

保密與責任，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三、 定期評量實施日期、時間:依當學年度學校行事曆排定(附件二:實施日期與時間) 

四、 試卷處理流程 
命題→審題→繳交試題(B4或 A3 紙本及電子檔)→複閱（教務處）→印製（總
務處）→監考→閱卷→成績統計→補救教學 

（一） 教務處規劃、協調各命題老師工作分配:依當學年度上下學期第一次學年與領域
會議會商結果安排。 

（二） 確認命題老師名單：依前開排定結果陳核後公告(附件二:命題老師名單)。 
（三） 補考試卷命題 

1. 當次評量遇及年段有學生因非抗力因素請假獲准或班級因特殊情況停課時，學
生請假獲准或班級恢復上課，但未能在定期評量結束三日內補考情形，於銷假
或恢復上課後得申請補考。該科命題老師，於申請補考考試前三日提出與當次
定期評量試卷信效度相當之試卷。 

2. 學生因個人因素事前請假獲准後，將以原卷補行評量，並依成績扣減進行成績
計算。 

※命題原則:1.命題教師秉持專業，切實依據年度課程計劃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 
2.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準則之規定，兼具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層
面。 

3.命題時不可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或題庫光碟中之試題、或採用考古題。 
4.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 
5.命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以防試題外洩，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應嚴守評
量試題之保密性，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 

（四） 審題：由學年主任或命題老師召集審題老師群，召開共同會議審查各該領域試
題。（附件一:審題記錄表） 

※審題原則: 1.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題目應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並兼顧學生
作答之時間，避免考題過於簡易或艱澀。 

           2.題目的文字敘述應清楚，力求選項完整無誤，避免錯別字。 
           3.檢查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且配合題意。 

（五） 繳交試卷：由命題老師親自於評量前二週，繳交一份試題卷(B4或 A3)、答案
卷、審題記錄表及電子檔 (請老師從 Google Chrome 進入學校網頁，由首頁教
師專區下排的月考試卷上傳→選擇電子檔→上傳檔案(請寫幾年級哪一科期中
考卷)→關閉視窗離開。) 

*複閱（教務處）注意事項 
    1.試卷繳交依教務處公告時間提交複閱，基於尊重教師專業(專業審查)，教務處教學組進行 
       形式(即配分、格式……不適等)審查、教務主任複閱，並陳校長核閱；複閱試卷如有錯誤， 
       重回命題老師處修正。 
     2.教務處及校長複閱期間，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與保密之責。 

102 年 6 月制定 
112 年 6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訂 
113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114 年 6 月 17 日校務會議修訂 
115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訂 



（六） 印製：印製工作由總務處執行。印製試題時，禁止他人進入印製工作室；印製
應完全清晰；印製者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七） 監考班級 
1.上學期期中考原班級+1（n+1）、期末考原班級+2(n+2) 
2.下學期期中考原班級-1(n-1)、畢業考及期末考原班級-2(n-2) 
3.若有提前考試時，導師時間由原班導師協助發下考卷，並於該堂監考老師到教
室後再進行監考交接工作。 

（八） 成績統計：成績統計完畢後，請至本校網站填報（月考各科任課教師→鹿東
網站→教師專區→校務系統→教職員→學生成績管理→輸入定期評量成
績；導師→教師專區→校務系統→教職員→導師作業→填報事項→填寫受獎
同學）。 

五、 定期評量成績頒發獎勵標準 

(一) 成績優異獎:頒發各年級各班評量科目總成績的前三名。 

(二) 進步獎:同一學年度，比前一次評量進步最多前三名。 

六、各年級實施科目 
健康評量方面：三至六年級每學期只於期末定期成績評量實施。 
生活評量方面：一年級全學年均不實施，二年級每學期均要實施二次評量。 
英語評量方面：三~六年級均實施二次評量。 

七、學生定期評量缺考之處理 
    學生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於學期成績評量結果完
成前得進行補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補考原則說明如下: 

(一) 依據本校學生請假管理辦法，經學校准假後，得於定期評量結束三日內(含假日)
以原卷補行評量，同學年該科試卷於補考後再統一發放。 

(二) 若超過定期評量結束後三日始能補考者，家長須於定期評量一週前，向學校提
出請假申請及自主學習計畫並進行補考。 

(三) 獲准請假後將以原卷補行評量，成績計算方式依前可補考天數之超過天數扣該
科分數，並不列入當次頒發獎勵之對象。 

(四) 未請假因故不能參加評量者，經申請後准予補行評量。補行評量應於學期成績
評量結果完成前辦理。學生未參加定期評量且未補行評量者，該次評量成績以
零分計算。 

(五) 學生因臨時重大事件狀況(如上學途中交通事故、天災、傷病住院……等)無法
提前請假，而無法如期參與定期評量，不在此限。 

八、命審題各階段作業時間規劃(不含假日) 

流 程 
實施日期 

辦理人員 
一到六年級定期評量 

命題 定期評量週前 2週 命題老師 

審題 定期評量週前 10天 審題老師 

繳交試題 定期評量週前 8天 命題老師 

複閱 定期評量週前 1週 教務處 

修正 定期評量週前 1週 命題老師 

印製 定期評量週前 8天 總務處 

成績統計及分數應用 定期評量週後 1週 教學組和任課教師 

 備註： 
1. 試卷封袋請盡量填寫清楚，考試後回收至教務處（辦公室前門口），以利循環使用，謝謝。 
2. 考試當天貴班如有缺考學生，請告知教務處。 

承辦單位：                       學務處 :                    校長： 

                                 總務處 : 

         輔導室 :  



附件一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學習定期評量審題記錄表 

一、 基本資料 

年級： 科目： 審題日期： 

出題者簽名： 

 

審題者簽名： 

 

 

二、 試題格式： 
表頭標示 □無誤    □需修正： 
字體大小 □14或 16 號大小   □太小或過大，建議修正： 

字型 □標楷體 □修正： 

空格、答題
空間大小 

□適中，書寫空間足夠 □建議修正： 

題號 
□大題數字順序正確 
□各子題順序正確  

□需修正：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閱讀舒適 □建議修正： 

三、 試題內容 
總分 □100 分 □修正： 
各大題配分 □配分合理 □建議修正為： 

試題總量 
□適中，40分鐘可完成 
□過多或偏多 
□過少或偏少 

□建議修正為： 

難易度 □適中□偏難□偏易 □建議： 
題   型 □適當 □建議： 

文句與用字 
□文句流暢 
□整張試卷無錯字 

□建議修正文句： 
□需修改錯字： 

圖表清晰度 □清晰  □不清晰題號，建議修正： 

題意 
*英聽 
(有加考聽力) 

□清楚 
□英聽品質適中 
(英語科適用) 

□建議修正： 

答案 □每題皆可找到正確答案 □答案有誤或沒答案的題號： 

內容 
□各單元配分恰當 
□與教學內容相符 
□各大題題目未重複 

□偏重或疏忽某單元，建議修正： 
□超出教學範圍，建議修正： 
□題目重複： 

四、複閱(教務處): 
複閱單位 試卷形式審查內容 需修正 

教務處 

□題型配分適當 

□版面格式:配置適當、版面  

  清楚 

□題型配分:建議修改                                       

□版面格式:建議修改                    

□建議修改                             

教學組：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二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學生學習定期評量時間與命審題規畫表 

一、114學年度上學期定期評量實施日期、時間： 

           日期 
  科目 

時間 

11月 06日（四） 
期中評量 

11月 07日（五） 
期中評量 

1月 14日（三） 
期末評量 

1月 15日（四） 
期末評量 

8：40~ 9：20 語文（本國語) 
（二~六年級） 

數 學 
（二~六年級） 

語文（本國語)（一

~六年級） 

數 學 

（一~六年級） 

9：30 ~10：10 

語文 
（英語+英聽） 
（三~六年級） 
生活（二年級） 

社 會 
（三~六年級） 

語文 
（英語+英聽） 
（三~六年級） 
生活（二年級） 

社 會 

（三~六年級） 

10：20 ~11：00 自然科學 
（三~六年級）  

自然科學 

（三~六年級） 

健康 

（三~六年級） 

114學年度下學期一~五定期評量實施日期、時間： 
           日期 

  科目 
時間 

4月 16日（四） 
期中評量 

4月 17日（五） 
期中評量 

6月 23日（二） 
期末評量 

6月 24日（三） 
期末評量 

8：40~ 9：20 語文（本國語) 
（一~五年級） 

數 學 
（一~五年級） 

語文（本國語) 

（一~五年級） 

數 學 

（一~五年級） 

9：30 ~10：10 

語文 
（英語+英聽） 
（三~五年級） 
生活（二年級） 

社 會 
（三~五年級） 

語文 
（英語+英聽） 
（三~五年級） 
生活（二年級） 

社 會 

（三~五年級） 

10：20 ~11：00 自然科學 
（三~五年級）  

自然科學 

（三~五年級） 

健康 

（三~五年級） 

    114學年度下學期六年級定期評量實施日期、時間： 
           日期 

  科目 
時間 

4月 16日（四） 
期中評量 

4月 17日（五） 
期中評量 

5月 12日（二） 
畢業評量 

5月 13日（三） 
畢業評量 

8：40~ 9：20 語文（本國語) 數 學 語文（本國語) 數 學 

9：30 ~10：10 語文 
（英語+英聽） 社 會 語文 

（英語+英聽） 社 會 

10：20 ~11：00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健康 

二、114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領域命題與審題: 

(一)114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評量命題老師 

命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
體育 

二年級 黃玉梅 高雲霞  粘智涵   

三年級 萬怡諭 施秀眉 傅碧華   施家欣 陳瑜沂  

四年級 鐘瑞翎 甯秀珊 楊茵茹 王艷文 尤靜儀  

五年級 陳弘斌 陳惠雯 嚴容辰 郭孟毅 莊閔傑  

六年級 許峻豪 陳欣妤 卓佳慧 呂孟芬 黃庭羽  



    114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評量審題老師 

審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二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三年級 
曾怡穎 

陳麗芬 
共同審題 

陳玫汶 

卓佳慧 

陳雅貞 

紀佩沁 

許淑惠 

許哲偉 
 

四年級 謝佩宜 共同審題 傅碧華 康智雅 王彩慈  

五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楊茵茹 

卓佳慧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六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嚴容辰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二)114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評量命題老師 

命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陳曉瑩   郭惠珍   

二年級 粘嘉容 趙巧媚  黃玉梅   

三年級 曾怡穎 施淑華 陳玫汶 陳雅貞 許淑惠 林俐妏 

四年級 謝佩宜 余佩萱 傅碧華 康智雅 王彩慈 吳佩珊 

五年級 施信民 陳柏富 楊茵茹 蘇佳羚 許馨方 許家郡 

六年級 楊振傑 王韋程 嚴容辰 李鳳慈 尤俞評 黃惠敏 

    114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評量審題老師 

審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蔣其芳   賴姿婷   

二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三年級 
陳麗芬 

許旭卿 
共同審題 

傅碧華 

卓佳慧 

紀佩沁 

萬怡諭 

許哲偉 

施家欣 
共同審題 

四年級 鐘瑞翎 共同審題 楊茵茹 王艷文 尤靜儀 鐘瑞翎 

五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嚴容辰 

卓佳慧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六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卓佳慧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三)114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評量命題老師 

命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蔣其芳   賴姿婷   

二年級 施吟青 粘智涵  洪淑慧   

三年級 陳麗芬 余佩萱 陳玫汶 紀佩沁 許哲偉  

四年級 吳雅嵐 施淑華 楊茵茹 陳佳茹 吳佩珊  

五年級 陳惠琪 張景茹 嚴容辰 梁晉瑋 施杏芬  

六年級 許硯為 王韋程 卓佳慧 吳秀里 林俐妏  

     

 

 



    114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評量審題老師 

審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張梨梅   王和群   

二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三年級 
許旭卿 

陳瑜沂 
共同審題 

傅碧華 

卓佳慧 

萬怡諭 

曾怡穎 

施家欣 

陳雅貞 
 

四年級 王艷文 共同審題 傅碧華 陳美秀 郭妤姍  

五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楊茵茹 

卓佳慧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六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嚴容辰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四) 114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評量命題老師 

命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張梨梅   王和群   

二年級 郭素珠 高雲霞  薛梨花   

三年級 許旭卿 施秀眉 陳玫汶 萬怡諭 施家欣 吳佩珊 

四年級 王艷文 甯秀珊 傅碧華 陳美秀 郭妤姍 鐘瑞翎 

五年級 梁浩伯 陳欣妤 卓佳慧 賴昱豪 呂瓊莉 何玉恩 

六年級畢業考命題老師 

六年級 何采玲 陳惠雯 嚴容辰 葉文偉 許家郡 許硯為 

    

    114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評量審題老師 

審題老師 本 國 語 
自然科學 
生活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健康與體
育 

一年級 陳曉瑩   郭惠珍   

二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三年級 
陳瑜沂 

許淑惠 
共同審題 

傅碧華 

卓佳慧 

曾怡穎 

陳麗芬 

陳雅貞 

紀佩沁 
共同審題 

四年級 吳雅嵐 共同審題 楊茵茹 陳佳茹 吳佩珊 吳佩珊 

五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楊茵茹 

嚴容辰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六年級畢業考審題老師 

六年級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卓佳慧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共同審題 

    

教學組：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三 命審題參考資料 

1. 試題題型 

 

 

 

 

 

 

2.試題內容 

*認識雙向細目表與實例介紹 
 (1)雙向細目表之定義： 

雙向細目表表示測驗的架構藍圖，它描述一份測驗中所應該包含的內容以及所評量到的能

力，也是命題的依據。它是以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為兩個軸，分別說明各項評量目標。 

A. 教學目標(以橫軸表示)  以 Bloom所提的認知領域六個教學目標為依據：記憶、了解、應用、 

分析、評鑑、創作。  

認知目標 行    為    動    詞 

記憶 學習、記憶、練習、記載、定名、複誦等等 

了解 瞭解明白所學習的、能解釋、證明、指述、詮釋、條列重點等等 

應用 運用學到的去生產、製作、設立模式、使用發揮等等 

分析 找出重點、整理分類、比對、分析、找出因果關係等等 

評鑑 分析、評估、分等、發揮、評價、專業等等 

創造 以所學習、領悟的去創新、改造、能擬設、濃縮、抽取、創造、設計等等 

    B.教材內容(以縱軸表示)  以出題的範圍，表示出包含幾個不同的單元。 

(2)雙向細目表之用途： 

    可以幫助命題者釐清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的關係，以確保測驗能反映教材的內容，並能夠真

正評量到預期之學習結果。 

(3)Bloom認知歷程 

2001年 Anderson和 Krathwohl修訂 Bloom的認知歷程，調整為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

鑑、創作。 

主類別 次類別 定義 命題可能會提出的問題 

記憶 
再認 搜尋長期記憶，找出與呈現資訊一致或近似的知識。 例如：請寫出以下注音。 

 回憶 當提示（問題）出現，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知識。 

了解 

詮釋 在不同知識表徵間進行表徵轉換。 

例如：以下哪句話使用譬

喻法。 

舉例 對一般概念或原則知識，給一個特定的例子。 

分類 根據概念或原則將某些事情歸屬於某類別中。 

摘要 簡述所呈現的訊息或是摘要出一個要旨。 

推論 根據現有資訊推得具邏輯性的結論。 

比較 發現資訊間共有或相異的特徵。 

解釋 能建構及使用現象系統中因果模式。 



應用 

執行 碰到熟悉的任務時，能例行地執行一組程序。 例如：汽水五元，餅乾七

元，請問小香各買一份要

花多少錢? 
實行 

能選擇或修改學過的程序，執行不熟悉的任務。 

分析 

區辨 根據關聯性與重要性，從完整結構中區辨需要部分。 
例如：連連看下列哪些是

有關的辭彙？ 
組織 建立系統性或連貫性要素的連結。 

歸因 明確指出溝通情境中的觀點、偏見、價值、意圖。 

評鑑 
檢查 檢查事物或過程的矛盾與謬誤。 例如：請問下列哪種行為

是違法的？ 批判 根據標準作判斷。 

創作 

產生 
涉及表徵問題，形成滿足特定規準的多種可能性 

或假設。 例如：現在有兩百元，如

果你是小香，你會怎麼買

汽水與餅乾？ 
計畫 

涉及規劃能滿足問題規準的解決方法，也就是發展 

解決問題的計畫。 

製作 涉及執行明確的解決問題規劃方案。 

 

3.試題格式 

(1) 與配分有關的原則 

A.命題配分以百分法為原則，讓受試者明白計分方式。 

B.答案之間儘量獨立，互不關聯（即答僅一格，不連帶錯另一格，如順序間題）；如有關聯 

  答案之相依題目，配分時應注意其與授課內容之合理佔比。 

C.各大題的標題後，標示大題之總配分。 

例：一、 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 

D.在同一大題內具有不同配分的題目時，將其排在該大題的最前面說明及標示清楚。 

    例：二、做做看：除第一題每格 1 分外，其餘每格 2 分，共 30 分。 

(2) 與試題字體大小和版面有關的原則 

A.字型方面： 

低年級試卷建議用注音字型標楷體，字型大小 A3 以 16 號( A4 以 14 號）為宜；中高年
級試卷建議用標楷體，字型大小 A3 以 14 或 16 號( A4 以 14 號）為宜，可兩面印刷。 

B.版面格式： 

抬頭須一致。直式考卷分成左右兩欄、橫式考卷分成上下兩欄。如: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期中學習評量 六年級語文領域（本國語） 

六年   班  座號      姓名 

 

 


